惠阳市水泥厂（煤场）物业发包交易条件说明
惠阳市水泥厂位于惠城区横沥镇木街（煤场）物业（包括房屋等建筑物及对应范围内的土地）。该地块面积为2986.6平方米，土地使用证【惠阳府国用字（91）第1321171400544号】整体打包公开招租，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。现将有关交易事宜说明如下：
1.该物业属国有资产，产权清晰，所有权、使用权为惠阳市水泥厂所有，土地使用证【惠阳府国用字（91）第1321171400544号】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该物业租赁期为10年，押金为人民币2万元，按月交租，月租金以评估价人民币5794元为起租价,最终以产权交易成交价为准。租期从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每三年以5%的涨幅上调月租金。由于惠阳市水泥厂（煤场）地形低洼、房屋陈旧，承租方进场免租90天对房屋进行升级改造。合同期满，所有装饰、塔建不动产附着物不得拆除，一切归出租人所有。
3.受让人或承租人的条件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续的公司（企业）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是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（不接受联合体）。
4.承租方经营所需的一切证件执照由承租方自行办理，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。
5.承租方应依法经营，经营所发生的一切税费、债权债务、劳资纠纷、侵权纠纷、火灾等由承租方承担，与出租方无关。
6.承租方必须根据经营需要安装内部消防设施，并承担全部费用。消防工程必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。
7.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，承租方不得将房屋转租给第三方。
8.因政府收储或政策原因变动，导致出租方须回收该物业时，租赁合同自动终止，各自承担各自损失。
9.标的按现状出租，出租物业面积如与信息公告所标示的面积有出入，以实际面积为准，承租方不得以此为由向出租方索赔或调整租金；
10.意向承租方应在房屋出租公告截止前到现场查看租赁房屋，凡参加报价者都视同已经实地踏勘，确认了物业租赁范围、面积，并认可装修现状、租赁要求及清楚本厂合同范本内容，出租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11.租赁期间，一切因租赁物业产生的相关规费、税费、水电费、卫生费等费用，均由承租方承担。
12.本项目交易确认成交后，甲乙双方必须按本厂合同范本签订合同。具体事项条件要求细则由中标签合同细则条款为准。（提供合同范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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